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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
 

 

苏州市疫情防控 2021 年第 2 号通告 
 

5 月 13 日以来，安徽省六安市、合肥市和辽宁省营口市连

续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为切实做好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常

态化防控工作，巩固疫情防控成果，保障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，现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广大市民应时刻关注中高风险地区变化，非必要不前

往中高风险地区、非必要不出境。 

二、境外（澳门除外）来苏返苏人员，须提前向居住地社

区（村）和工作单位报告，执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集中

隔离期满后 14 天执行居家健康监测，按要求配合做好新冠病毒

核酸检测。 

三、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苏返苏人员以及新冠肺炎病例或

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，执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 7

天居家健康监测，按要求配合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。 

四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（直辖市为区）低风险地区

来苏返苏人员，应主动向社区报告，并提供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。对不能提供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人员，要专车转运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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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样服务点，开展采样检测，并在规定地点等候，检测结果阴性

方可自由流动。 

五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，建立人群免疫屏障，是控制新冠

肺炎疫情的有效手段。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，请广大市民根

据社区、单位统一安排，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。 

六、广大市民不组织、不参加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。保持

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“一米线”、使用公勺公筷等良好卫

生习惯。 

七、广大市民进入客运场站、农贸市场、超市等人群密集

场所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、出租车、网约车时，须佩戴口罩。 

截至 5 月 14 日 21 时，全国有 12 个地区为中风险地区（涉

及安徽省六安市、合肥市和辽宁省营口市），其中安徽省六安市

（2）：金安区浙东商贸城，裕安区百川明庭小区；安徽省合肥

市（1）：肥西县上派镇卫星社区金云国际商住楼；辽宁省营口

市（9）：盖州市陈屯镇杨店村，鲅鱼圈区熊岳镇宜城社区、和

平社区、站前社区、北关社区、幸福社区、胜利村、丽华村、黎

明村。 

境外（除澳门外）仍全部为高风险地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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